2024年度述法报告
乌苏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张岚

一、履职情况

（一）突出政治引领。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法律法规等作为必学内容，通过党组领学、支部研学、机关晨学、个人自学，更加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班子政治理论素养和依法行政水平。
（二）推进法治建设。亲自梳理总结全市法治建设工作开展情况，提请市委召开依法治市委员会专题会议，对全市贯彻落实法治建设“一规划两纲要”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认真履行推动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分市直、乡镇两批次对牵头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对照“一规划两纲要”各项任务，逐项核对完成情况，督促各单位建立工作台账，亲自审核把关，确保不漏项。
（三）坚持依法履职。坚持边学边干、边干边学，主动旁听行政复议案件听证会，查阅案卷资料，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有关法律，参与行政复议案件讨论。严格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参与合法性审查讨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讨论，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主动汇报、积极协调、稳妥化解拆迁补偿、草场纠纷等矛盾纠纷，有效降低行政诉讼风险。适时组织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和法治督察，点对点反馈问题，督促各单位抓好整改落实。深入乡镇（街道）调研指导司法所依法依规做好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人民调解、普法宣传等工作，加强与乡镇（街道）党委沟通协调，积极推动司法所规范化建设，重视司法、支持司法氛围逐渐浓厚。
二、下一步打算

一要强化政治引领，围绕“国之大者”做好司法行政工作。坚持党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地委部署要求在乌苏落地生根。

二要强化法治思维，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凝心铸魂。全面系统学习、完整准确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履行推动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三要强化作风建设，树立司法行政机关新形象。经常与同志们谈心，找准找实自身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压实班子成员、机关股室、乡镇（街道）司法所工作责任，采取问思路、问进展、问效果等方式，督促其知责、担责，在层层压实责任、层层担当尽责中提高工作质效。

四要强化履职担当，履行好岗位职责、“一岗双责”。学会运用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解决问题、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依托机关晨会、司法所所长例会等方式开展以会代训，多种形式开展业务培训、业务指导，严格要求、从严抓好工作质量，保证工作规范性、完整性。



